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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对群体性事件中的犯罪案件坚持惩治少数 

新华网 张景勇 

 

中国最高人民检察院近日制定出台专门指导性文件，对检察机关如何贯彻宽严相济刑事司法政策提出具体

意见。其中包括对群体性事件中的犯罪案件坚持惩治少数，争取、团结、教育大多数的原则等。 

对宽严相济政策出台专门指导性文件，这在最高人民检察院尚属首次。  

这些具体的意见包括慎重适用逮捕措施，对未成年人犯罪案件、因人民内部矛盾引发的轻微刑事案件、初

次实施轻微犯罪的人员等应当依法从宽处理，等等。  

最高人民检察院新闻发言人童建明１日说，检察机关贯彻宽严相济的刑事司法政策，就是要根据社会治安

形势和犯罪分子的不同情况，在依法履行法律监督职能中实行区别对待，注重宽与严的有机统一，对严重

犯罪依法从严打击，对轻微犯罪依法从宽处理，对严重犯罪中的从宽情节和轻微犯罪中的从严情节也要依

法分别予以宽严体现，对犯罪的实体处理和适用诉讼程序都要体现宽严相济的精神。  

对于如何具体贯彻宽严相济政策，最高人民检察院法律政策研究室主任陈国庆说，文件对此已有明确规

定：   

依法严厉打击严重危害社会治安的犯罪和严重破坏市场经济秩序犯罪，以及依法严肃查处贪污贿赂、渎职

侵权等国家工作人员职务犯罪。这是宽严相济刑事司法政策的重要内容，必须坚定不移地坚持。  

在检察工作各个环节贯彻宽严相济刑事司法政策的具体意见，包括严格把握“有逮捕必要”的逮捕条件，

慎重适用逮捕措施；正确把握起诉和不起诉条件，依法适用不起诉；突出立案监督的重点；在抗诉工作中

正确贯彻宽严相济的刑事司法政策等。  

几类特殊类型的案件贯彻宽严相济刑事司法政策的具体意见，包括对未成年人犯罪案件、因人民内部矛盾

引发的轻微刑事案件、初次实施轻微犯罪的人员等应当依法从宽处理，对群体性事件中的犯罪案件应当坚

持惩治少数，争取、团结、教育大多数的原则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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